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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贖回可換股債券
及

非執行董事辭任

贖回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本公司贖回可換股

債券項下未償還本金額連同截至到期日應計的未付利息，合共140,529,375港元。

非執行董事辭任

董事會宣佈，張翼先生已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起

生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二零一四年十月九日，二零一四

年十月三十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的公告（「該等公

告」）及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的通函

（「該等通函」）（連同該等公告，統稱「該等公告及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發行

可換股債券。除非本公告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內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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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可換股債券

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於到期日，倘本公司或債券持有人不同意完全轉

換，則該方將於到期日發出書面通知，向另一方知會不同意完全轉換。本公司將於

收到或發出（視情況而定）該書面通知後十五個營業日內贖回可換股債券項下未償還

本金額連同截至到期日應計的未付利息（如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根據本公司發出的贖回通知，本公司贖回可換股債

券項下未償還本金額連同截至到期日應計的未付利息，合共 140,529,375港元（「贖

回」）。

本公司已透過銀行貸款方式支付該贖款。董事會已審閱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認為贖

回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任何負面影響。

非執行董事辭任

董事會宣佈，張翼先生（「張先生」）已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十八日起生效，以投入更多時間至其他個人事務。

張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分歧，且並無有關彼辭任非執行董事的事宜須提請本

公司股東或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此衷心感謝張先生於任期內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

承董事會命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利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利生先生、陳樂燊女士及周旭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段繼東

先生、張建斌先生及黃焯琳先生。


